
惠州学院研究生课程缓考申请表

	姓   名
	
	学  号
	

	专   业
	
	班  级
	

	缓考课程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学分
	考试时间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缓考

原因
	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所在学院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

二级学院院长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科学技术部（研究生部）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章

科学技术部（研究生部）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   惠州学院科学技术部（研究生部）制

申请须知：1、本表一式二份，一份由学生所在学院保存，一份交科学技术部（研究生部）保存。

2、按学校规定，申请缓考应当在该课程考试前提交书面申请，并提供证明材料。


